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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：07-7995678分機31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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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高雄市鼓山區鼓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5月1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健字第10332927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隨著天氣變暖，感染腸病毒人數增多」案，請學校

加強腸病毒衛教及防治工作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3年4月30日臺教授國字第103004867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行政院副秘書長函送第3394會議院長提示：「隨著天

氣變暖，感染腸病毒人數增多，部分學校甚至有達到停班

停課標準..請加強腸病毒衛教宣導工作」。爰依據衛生福

利部疾病管制署（以下簡稱疾管署）監視資料，腸病毒即

將進入流行高峰期，門急診腸病毒就診人次以學齡前幼兒

至小學低年級學童為最多，目前流行病毒以克沙奇A10型

腸病毒為主。腸病毒容易透過教托育機構內幼兒、學童之

密切交流，傳播至家庭及社區，相關防治工作不可鬆懈。

三、為強化各校之腸病毒防治，請依據疾管署制訂之「小學、

幼兒園及托育機構教托育人員腸病毒防治手冊」、「教托

0

高雄市鼓山區鼓岩國民小學 1030502

*10370253100*



76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育機構腸病毒防治自我檢查表」及「托嬰中心及幼兒保育

人員腸病毒宣導資料」（置於疾管署全球資訊網專業版/

傳染病介紹/第三類傳染病/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/防疫措施

），督導學校落實定期環境清掃及重點消毒、洗手設備維

護、學幼童健康管理，以及家長(特別是5歲以下幼兒照顧

者)之衛教，降低病毒傳播及重症群聚疫情發生的機會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、本市公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2014-05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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